洛隆县自然资源局2025年度执法工作总结

2025年，我局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习近平法治思想，严格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重大决策部署，紧紧围绕耕地保护、矿产资源监管、生态修复等核心任务，以“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”为总遵循，构建“人防+技防”“源头防控+精准打击”的执法体系，有效遏制各类自然资源违法违规行为，为守护资源安全底线与生态保护红线提供了坚实执法保障。现将本年度工作情况如下： 
一、年度工作核心成效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案件查处成效显著，执法震慑力全面提升
全年共查处自然资源违法案件5宗，其中，违法占地案件4宗，规划类案件1宗；2025年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反馈违法用地问题整改2个，整改面积16.85平方米；存量卫片违法图斑整改17个，整改面积75.46平方米。
（二）重点领域监管强化，资源保护防线筑牢 
1.耕地保护执法攻坚。严格落实耕地保护“长牙齿”硬措施，对新增违法占用耕地行为“零容忍”，全年组织执法人员开展日常检查执法100余次，下达《责令停止（改正）违法行为通知书》10份，推动问题早发现、早处置。
2.矿产资源执法从严。深化矿产资源全程监管，聚焦非法采矿、越界开采、破坏矿山生态环境等突出问题，开展“打非治违”专项行动30余次。同时加强矿山生态修复执法督导，确保2家矿山企业完成生态修复任务。
3.规划执行监管规范。严格建设项目规划许可及核实管理，办理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7件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5件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5件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1件、出具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初审意见165份、完成用地规划核实意见1件，查处违规建设案件1宗，有效维护城乡规划秩序。
（三）队伍建设与普法宣传并行，法治环境持续优化
1.执法队伍素质提升。组织执法人员全覆盖培训8期，培训学时不少于60学时，内容涵盖《土地管理法》《矿产资源法》等法律法规及卫片图斑判定、执法文书制作等实操技能。现有持证执法人员6名，执法队伍专业化水平显著提升。
2.普法宣传广泛开展。以“4·22地球日”“6·25土地日”“8·29测绘法宣传日”等为契机，通过发放宣传资料、悬挂横幅、乡村宣讲、线上推送视频等多种形式，开展普法宣传活动16场，发放资料1000余份。同时在执法过程中开展“面对面”普法，将执法过程转化为普法实践，群众资源保护法治意识明显增强。
（四）矛盾纠纷化解有力，社会稳定大局维护
全年化解2起信访案件，将矛盾化解在基层、化解在萌芽状态，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与社会稳定。
二、存在的问题与不足
（一）执法难题尚未完全破解
部分历史遗留违法用地因用地政策调整，查处与完善手续难度较大；违法案件证据收集存在闭环难问题，尤其是部分私下土地买卖、转让案件，还原违法事实难度较高。
（二）跨部门协作机制仍需完善
虽已建立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，但实际运行中存在职责边界不够清晰、信息共享不及时、证据移交衔接不畅等问题，导致部分复杂违法案件处置效率不高，联合执法合力未能充分发挥。
（三）普法宣传与执法创新有待加强
普法宣传仍以传统方式为主，线上新媒体宣传力度不足，针对性与覆盖面有待进一步扩大；执法信息化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，执法精准化、智能化水平需持续提升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（一）聚焦核心任务，深化重点领域执法
持续严守耕地保护红线，对新增违法占用耕地行为保持“零容忍”，加大存量违法用地整改力度，力争实现重点问题“清零”。深化矿产资源全链条监管，严厉打击非法采矿、越界开采行为，加强矿山生态修复执法督导。规范城乡规划执法，严查违规建设行为，切实维护自然资源管理秩序。
（二）破解执法难题，提升执法质效
针对历史遗留违法用地，分类制定处置方案，依法依规推进整改；加强执法证据收集培训，规范调查取证流程，提升证据闭环能力。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开展案卷评查，规范执法文书制作与归档，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。
（三）完善协同机制，凝聚执法合力
进一步健全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，明确职责边界，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会议制度，畅通信息共享与线索移交渠道，提升复杂违法案件处置效能。深化县、乡、村联动执法，强化村级巡查员队伍建设，提升违法行为早期发现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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